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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科教〔2018〕32号

财政部科技部关于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

报送2017年度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

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’有关人民团体’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科技厅（委、局）’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财务局、科技局: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’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’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实

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〉若干规定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16〕16号）的要求’落实研究开发机构、高等院校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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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转化自主权’现就开展2017年度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（以

下简称年度报告）报送工作’通知如下:

—｀报告主体

国家设立的’按照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完成登记’

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资格的研究开发机构和公办普通高等学校’应

按照规定格式报送本单位2017年度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。

二｀报告范围

20l7年度科技成果转化报告范围包括:

L中央级事业单位。教育部所属高等院校、中国科学院所属

研究所（院）、国务院其他相关部门、直属单位所属研究开发机构

或高等院校中有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’均要报告.

2.地方研究开发机构、高等院校中有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’

均要报告°

三｀报告内容

1.本单位2017年度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开展的工作’取得的

总体成效、主要经验和面临的问题°

2.本单位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数量及类型、来源情况·

3.本单位科技成果以转让、许可和作价投资方式实施转化的

情况.

4.本单位推进产学研合作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情况’包括自建、

共建研究开发机构、技术转移机构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情况’

签订技术开发合同、技术咨询合同、技术服务合同情况’人才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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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和人员流动情况等。

5.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和奖惩情况’包括科技成果转化取得收

入及分配情况’对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奖励、报酬和股权奖励纳

税情况等°

6.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及附件’包括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落实

情况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清单等。

7.未报送2016年度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的’需同时报送

2016年度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。

四｀报告程序

各研究开发机构、高等院校登录以下网站进行注册填报:

https:／／cgzhndbg.istic.ac.cn。

1.汇总形成报送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的研究开发机构和高

等院校单位名单.教育部、中国科学院、国务院其他相关部门和

直属单位负责提供所属全部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单位名单’

各省（自治区｀直辖市）科技厅（委｀局）负责提供本省（自治

区、直辖市）全部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单位名单。相关名单

于2018年6月15日前送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（反馈方式见附件

2）。

2.各研究开发机构、高等院校于2018年6月22日后登陆填报网

站’以本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邀请码注册填报.

3.各研究开发机构、高等院校于2018年7月20日前完成本单位

的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网上填报工作’并将填报系统生成的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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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版年度报告打印盖章后’报主管部门。主管部门严格审核所属

单位年度报告有关材料’对研究开发机构、高等院校全年科技成

果转化情况进行信息汇总与监督检查。

4.中央各主管部门应梳理形成部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总结报

告’于2018年8月30日前’以厅函形式将部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总

结报告（附所属单位年度报告目录）报送至科技部、财政部.省

科技、财政主管部门梳理形成本地方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总结报告’

于2018年9月30日前将本地方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总结报告（附所属

单位年度报告目录）报送科技部、财政部。

五｀工作要求

L研究开发机构与高等院校应对年度报告的真实性负责°

2.主管部门履行监督审查责任’加强信息监管与保密工作。

各主管部门要督促所属单位完成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.所属单

位涉密成果及应用情况不属于报送内容

3.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信息将纳入“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

共服务平台” ’ 由科技部负责管理和维护.随着平台建设进展’

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信息将逐步实现共享和公开。

4.研究开发机构、高等院校的主管部门以及科技、财政等相

关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绩效考核评价体

系’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作为对相关单位及人员评价的重要内容

和依据°

5.研究开发机构、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工作应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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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、国有资产年度报告等工作紧密结合’优

化填报申请与审核流程’加强涉密和敏感信息管理’为数据填报

提供便利服务.

附件: 1.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格

式（填报系统自动生成）

2.填报说明

8＂厘

凹18年6尸｜6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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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

2018年6月8日印发财政部办公厅

｜｜｜艘鳞鳞蹦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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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｜

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

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

（ 年）

■

‖

单位（盖章）:

主管部门

填报日期 年 月

财政部科技部



-｀单位基本情况

二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

（一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总体情况

单位』‖称 邮政编码

地址 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市（县）区路（街道）号

单位性质 单位网址

法定代表人 电话 传真

联系人

姓名

手机号码

电子邮件

所在部门、职务

办公电话

传真

序号 项目

20l6年度

总计

其中:

财政

资助

中央财

政资助

2017年度

总计

茸中0
′、0■

财政

资助

中央财

政资助

以转让方

式转化科

技成果

合同项数（项）

合同金额（万元）

当年到账金额（万元）

以许可方

式转化科

技成果

合同项数（项）

合同金额（万元）

当年到账金额（万元）

以作价投

资方式转

化科技成

果

合同项数（项）

作价金额（万元）
＝■

小计
以上三项
‖` 0

小T「

合同总项数（项）

合同总金额（万元）

当年到账总金额（万元）



注: ↑。“合同项数’’为当年新签订的合同总数目。

2“合同金额’’为当年新签订的合同总金额°

3。“当年到账金额”为当年新签订禾口往年签订的合同在当年实际到账的总金额°

4“财政资助’’为经费米源中受到过财政（包括中央财政禾口地方财政）资助的项目

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后产生的合同数目、合同金额、当年到账金额。

5. “中央财政资助”为“财政资助”中受到过中央财政资助的项目取得的科技成果

转化后产生的合同数目、合同金额、当年到账金额等数据信息°财政资助包括中央财政

资助和地方财政资助’“中央财政资助”的合同数目、合同金额、当年到账金额等数据

应小于或等于“财政资助”相关数据°

6.“单位认为其他需报告指标”由单位自行判断填报’可以填标准制定等相关情况°

7.表中“-”的地方不用填内容°

‖

四
产学研合

作情况

技术开发、咨询、服务

项目合同数（项）

技术开发、咨询、服务

项目合同金额（万元）

合计

以上一、

二、三、

四项合计

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、

作价投资项目和技术开

发、咨询、服务合同项

目数（项）

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、

作价投资项目和技术开

发、咨询、服务项目合

同总收入（万元）

五
其他相关

指标

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、

转移机构、转化服务平

台数量（个）

在外兼职从事成果转化

人员和离岗创业人员数

（人）

创设新公司和参股新公

司数（个）

单位认为其他需报告的

指标（可不填）



（二）科技成果转化清单

表l:以转让、许可、作价投资方式转化成果

注: ｜。“合同金额”为某项成果转化当年新签订的单项合同金额,若某项成果转化当年
签订多份合同’则应列出每份合同相关信息.‘‘合同金额’’一项只填写当年新签订的合
同金额信息,往年签订的成果转化合同当年发生到账的’‘‘合同金额’’一项不用填写°

2“当年到账金额”为某项成果转化当年新签订或往年签订的合同在当年实际到账

金额’若某项成果转化当年有多份合同到账’则应列出每份合同当年到账相关信息’请
填写具体数字°例如“5350万元＋专利技术药品年销售额3％’’、“30万元＋每套设备5
万元销售提成’’等均应折算成具体金额°

3. “是否评估”指未取协议定价、挂牌交易、拍卖以及其他定价方式对科技成果定
价时’是否进行过评估°

4“中小微企业’’标准参考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
的通知》（国统字〔20↑↑〕75号）°

5.本表“合同金额”的合计与第二部分（一）中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、作价投资（小
计）“合同总金额’’相同.

表28技术开发、咨询、服务项目

序号
成果

名称

合同

金额

（万

元）

当年

到账

金额

（万

元）

定价方贰

协议

定价

鄙
≡ 拍卖

是
否
评
估

转化去向

境内

中小微

企业

其他

企业

非企

业单

位

境
外

1

勺
乙

（可

加页）

序号 技术开发｀咨询｀服务项目名称 金额（万元）

｜

2



本表只填金额在↑00万元以上的项目°以上项目金额合计等于或者小于第二部

中技术开发、咨询、服务项目金额合计°

注8

分（一）

成果转化收入及分配情况＝
｀

注:↑.本表只统计以转让、许可、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收入及分配情况°技术开

发、咨询、服务等收入产生的分配情况不填写在本表中’但可在“取得的成效与经验”中

介绍。

2“留归单位”为当年现金总收入或股权总收入中除去奖励个人以外的部分°

3.“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”为在研究开发禾喇ˉ技成果转化中作出主妥贡献的人员’

原则上该指标应不低于“奖励个人’’的50‰

4第二栏中“股份奖励人次”中如果是一个人代持团队的股份’请按照团队实际人数

序号 项目 20l6年 2017年

现金收入及

奖励

科技成果转化当

年取得的现金总

收入（万元）

留归单位（万元）

奖励个人

（万元）
研发与转化

主要贡献人

员（万元）

现金奖励人次（次）

一
一

股权收入及

奖励

成果转化取得的股份数量（万股）

科技成果转化当

年取得的股份金

额（万元）

留归单位（万元）

奖励个人

（万元）
研发与转化主

要贡献人员

（万元）

股权奖励人次（次）

奖励情况小

计

单位获得现金和股权收入总额（万元）

对个人现金、股权奖励总额（万元）



填报°

5. “单位获得现金和股权收入总额”是现金三「口股权收入“留归单位”部分的合计;“对
个人现金、股权奖励总额,’是现金和股权收入“奖励个人”部分的合计。

四｀成效｀问题与建议

1.取得的成效与经验

（1）单位取得科技成果的数量总体情况

单位取得科技成果的数量总体情况（如专利总数量、授权专利数、有效

专利数、当年新增专利数｀ 当年新增软件著作权数、当年发表论文数、当年
获得科技奖励情况等）.

（2）在成果转化方面取得成效和工作经验

包括规章制度体系建设及执行情况（如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构｀审批流

程奖励机制、尽职调查程序和考核评价体系等）、项目运作流程科技成

果转化年度报告制度建设情况等.

（3）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转移队伍情况

包括技术转移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、单位内部技术转
移机构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。

2。成果转化典型案例

介绍1ˉ2个科技成果转化的典型案例’包括成果的特点、前期研发投入

（如财力、人力｀物力等）、研发周期、转化方式及过程定价方式（如协议

定价、挂牌交易｀拍卖等’定价过程中是否进行过评估等）、转化收益（如合

同金额、到账金额等）、单位内部或外部的第三方技术转移机构发挥的作用、

收益分配情况（包括奖励比例、奖励金额及奖励人次等）’转化成果应用领域、



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国家战略的贡献’转化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及

处理方式等.

3. 问题与建议

在开展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障碍’相关政策建议.



附件2

填报说明

＿｀填报对象

填报单位为具有事业单位法人资格的研究开发机构和公办普

通高等院校。

二｀重要指标解释

l.科技成果转让是指通过所有权转移等转让方式进行科技成

果转化。

2.科技成果许可是指以许可使用等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.

3技术作价投资是指以技术折算一定价值对外投资的科技成

果转化’包括以专利作价入股、以技术作价投资创设新公司、以

技术作价投资参股公司等方式.

4技术开发、咨询、服务项目合同数是指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合同法》第十八章签署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

同数目。

5兼职和离岗创业人员是指经单位审批程序批准’在外兼职

或进行离岗创业（且保留人事关系）的人员。

6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现金收入是指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取得的现金收入。

三｀填报格式



1.在线填报完成后’系统生成的年度报告首页单位盖章处加

盖单位公章。

2.表内的年、月、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表示.

3.表中本年度没有的数据一律填‘‘0’’。文字部分没有的部分

填“无’’.

四｀联系方式

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单位名单可通过发送传真及电子邮

件等方式反馈至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’联系方式如下:

传真: 010ˉ58882318

电子邮箱: cgzhndbg∩istic.ac.cn

｜
｜ β


